附件2
福建省百岁及以上老年人简明情况登记表

(     年)

市、县（区）老龄办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

号
	姓 名
	性

别
	出生

年月
	周岁

年龄
	民

族
	婚姻情况
	文化

程度
	健康

状况
	联系人
	联系

电话
	邮 编
	居住地（通讯地址）
	城市
	农村
	新增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市、县（区）老龄办领导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、“城市”、“农村”和当年新增百岁老人请分别在“城市”、“农村”、“新增”栏内打“√”。 2、百岁夫妻加以注明。3、健康状况可按：健康、一般、半自理、瘫痪、失明（视力差，影响日常生活）、失聪（听力差，影响日常生活）、残疾（四肢骨关节疾病和脊柱异常）来说明。4、居住地：详加说明居住方式：与配偶、独居、与子女、孙辈、入住机构
